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持股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 票 简 称 ：       西安民生 

  股 票 代 码 ：       000564  

  信息披露义务人：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海口市海秀路 29号 

  通讯地址 ：          海口市海秀路 29号证券部 

  电话 ：              0898-66739659 

  传真 ：              0898-66739960 

  联 系 人 ：         吕广伟 

  股份变动性质：       增加股份 

  本报告签署日期：     2003 年 5月 29 日 

  重要声明 

  （一）本报告书是依据《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披露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

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报告

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而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证券法》、《披露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

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有、控制的西安民生股份有限公司的股

份。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刊登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上

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持有、控制西安民生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的股份。  

  （四）本次股东持股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



本受让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

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本次协议股份转让事宜尚需获得国家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
准和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释义 
  若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报告中的含义如下： 
  西安民生 ：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人：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   
  出让人：        西安市财政局(根据西安市市委市发[2002]8 号文
第（三）14 条“保留市财政局，不再保留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其职
能并入市财政局”之规定，西安市财政局取得原西安市国有资产管理
局持有的上述股权，成为西安民生第一大股东)  
  海航集团：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海航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峰  
成立日期：一九九八年四月十六日 
注册资本：壹亿零捌拾万元 
主要业务和产品：航空运输及机场的投资与管理；酒店及高尔夫

球场的投资与管理；信息技术服务；房地产投资及开发；飞机及航材
进出口贸易（凭许可证经营）；能源、交通、新技术、新材料的投资
开发及股权运作。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高管人员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有其它国家居留权 

陈峰 董事长 中国 中国 否 

王健 副董事长 中国 中国 否 

陈文理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谭向东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李清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刘嘉旭 董事兼 CEO 中国 中国 否 



李先华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胡杰 监事会召集人 中国 中国 否 

杜小平 监事 中国 中国 否 

何家福 监事 中国 中国 否 

朱卫军 财务总监 中国 中国 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600221、900945)7.31%的股权，为海南航空第二大股东；持有海南美

兰机场股份有限公司(H 股股票代码：00357)0.7%的股份。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在股权、资产、业务、高级管理人员

等方面的关系 

   海航集团与西安民生之间无相互持股关系，它们之间资产、业

务、高级管理人员完全独立。 

  二、收购人持股情况 

  在本次股权转让之前，海航集团未持有西安民生的股份，若本次

股权转让完成后，海航集团将持有西安民生国家股5180.5158 万股，

占股本总额的25.65%。为西安民生的第一大股东。 

  2003 年 5月 27 日，海航集团有限公司与西安市财政局签署《股

权转让协议》，由海航集团有限公司受让西安市财政局持有的西安民

生国家股 5180.5158 万股，占西安民生总股本的 25.65%。转让价格

为每股3.2866 元，合计转让价款 17026.2832 万元。股份转让价款全

部用人民币现金支付。 

  《股权转让协议》规定，本次股份转让尚须经国家国有资产管理

部门批准和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生效。 

  2003年 5月27日，海航集团有限公司与西安市财政局签署了《股

权托管协议》，双方约定在转让股权未过户前，西安市财政局将持有

的西安民生国家股5180.5158 万股委托海航集团有限公司管理。 



   本次股份转让当事人除签署《股权转让协议》、《股份托管协议》

外，未存在补充协议。 

  以上协议各方就股权的行使不存在其他安排，西安市财政局在本

次股份转让协议履行后，不再持有西安民生股份。 

  本次拟转让股份不存在限制转让情况。  

  三、前六个月内买卖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在本次受让前六个月，海航集团及其高管人员没有买卖西安民生

挂牌交易股份的记录。 

  四、备查文件 

  1、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工商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 

  2、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单及其身

份证明 

  4、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与西安市财政局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5、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与西安市财政局签署的《股权托管协议》 

  6、 中国证监会所或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材料 

   

 

收购人：  

   

 

声  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签署日期：二○○三年五月二十九日  



 

 

 


